
— 1 —

GDYD01-2017-0013

东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东政办发〔2017〕192 号

东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重大招商项目扶持政策的实施意见

各镇、乡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市府各单位：

为全面抓好我市招商引资工作，鼓励和吸引外来投资者到我

市投资兴业，扎实推进我市“招大引强”工作，根据国家法律、

法规和上级有关政策规定，结合我市实际，特制定本实施意见。

第一条 本政策适用新落地的招商引资项目。

第二条 招商引资项目按投资强度分为特别重大、重大及一

般性投资项目，分别给予相应的扶持政策。

第三条 特别重大招商项目。符合东阳市产业准入标准、投

资额达 20 亿元及以上的，列为我市特别重大招商项目，享受市

政府“一企一策”政策扶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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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重大招商项目。符合东阳市行业准入标准，且符合

以下条件之一：

①投资额达到省重大产业示范项目申报标准的，即装备制

造、汽车制造固定资产投资 6 亿元以上，化工医药 10 亿元以上，

战略性新兴产业及高新技术产业 3 亿元以上，现代商贸业（不含

商业房地产）10 亿元以上，旅游、文化、健康服务业项目 3 亿

元以上，其他详见《浙江省重大产业项目申报标准（2014 版本）》；

②实际到位投资资金 2 亿元以上（非商业房地产项目），投

资主体系世界 500 强企业，或中国 500 强企业，或中国民营 500

强企业，或行业龙头十强企业；

③实际到位投资资金 2 亿元以上，投资主体有较强的技术创

新和研发能力，项目符合《浙江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指导目录

（2011 年本）》；

④实际到位投资资金 1000 万美元以上，投资者系外资企业

或外商的非商业房地产项目；

⑤经市政府认定的其他需要特别支持的企业或项目。

第五条 达到上述标准的重大招商项目主要给予如下扶持

政策：

1．优先供地。符合省确定的优先发展产业目录且用地集约

的，以基准地价 70%的价格优先供给建设用地。

2．基金扶持。市产业引导基金对重大招商项目重点倾斜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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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实际投资额的一定比例依法实施跟投。

3．财政奖励。成立重大招商项目扶持专项资金，资金来源

为：重大招商项目建成投产后前三年增值税、企业所得税留市部

分全额转入，第四至第五年达规上企业标准的，按其对地方经济

贡献度，其增值税、企业所得税留市部分 50%以上转入。重大招

商项目扶持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由市财政局、市招商局联合拟文并

报经市政府同意后下文执行。

4．代理服务。按“最多跑一次”标准，由所属行业主管部

门及落地镇乡（街道）、开发区负责提供保姆式全程代理服务。

第六条 一般性招商项目。未达到第四条所列标准的，属一

般性招商项目。一般性招商项目通过评审后，原则上以受让原有

建设用地或租赁闲置厂房方式进行生产；特殊情况下确需安排新

增建设用地的，须报经市政府审议同意。

第七条 享受本政策的企业要求在我市注册登记、具有独立

法人资格，且财务管理制度和会计核算体系健全，在我市依法纳

税。

第八条 本政策与我市已发布的其他政策不一致的，就高给

予奖励（影视类、建筑类按原有政策执行）。

第九条 财政体制有重大调整时，相关政策作相应调整。

第十条 企业发生安全生产、环境污染等重大责任事故和重

大群体性劳资纠纷事件，涉及偷税侵权等违法违规的，不能享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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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优惠政策。

本实施意见自 2017 年 8 月 1 日起施行。

东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7 年 7 月 31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人大办、政协办，人武部，法院，检察院，

各群众团体。

东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 年 8 月 1 日印发


